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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105年4月13日修正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

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新增成人預方保健服務第15點第2

項及第26點規定之QA說明，惠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，

請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05年4月13日部授國字1051400251號令修正「醫

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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